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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20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1.台電為避免再發生類似本案修約期程緊迫情形，已就與麥寮電廠適用相同合約之 4 家 IPP(如和

平 1、2 號機、長生 1、2 號機、嘉惠一期及新桃)，於後續屆期採購案之契約第 36 條第 3 款中

明訂「如契約期間發生不可抗力事由，致任一方無法履約者，契約期間屆滿之日依不可抗力事

件所持續之期間予以展延」之條文，以利遵循。 
2.台電就本案未能事前與當地居民充分溝通，事後該公司董事長曾受環團之邀，就麥寮電廠各機

組合約屆期時程進行說明與溝通。未來該公司將持續精進溝通方式，以避免當地居民疑慮。 
3.台電就就修約文字未臻明確，或有未能精準表達雙方真意，導致外界對本合約相關權利義務之

理解與合約當事人認知產生落差，該公司將持續改善合約撰擬及修訂品質，加強相關人員訓

練，精進撰寫合約文字能力，合約草擬完成後，除經法務單位審核外，若涉及權利義務之重大

變更，將適時諮詢外部法律顧問意見，俾確保合約文字精確符合當事人真意，並減少可能衍生

之法律風險。

◆其他績效

麥寮電廠將改為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，業於 114 年 6 月 20 日辦理施工前公開說明會，會中對民眾

關心議題充分溝通，包含天然氣工安議題、空污減量成效、未來燃煤機組停機規劃等，有利於社

會大眾瞭解此案後續辦理細節工作，以符合電業登記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發電業施工

前應備妥相關書圖以申請工作許可證，其中包含辦理工程計畫地方說明會之證明文件。經濟部並

將於業者提送工作許可證申請時，嚴格檢視業者有無確實召開說明會，並就開會過程中各方意見

予以妥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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